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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署人：顧立雄  蔡易餘  周春米  段宜康 

F、 

鑒於我國人口組成日漸多元，司法通譯案件數亦逐年急遽攀升，尤以輸入勞力國如越南、印

尼、泰國等為甚，2014 年有傳譯通譯之案件多為前年度之 2 至 4 倍不等，2015 年之案件亦為前

年度案件之 2.45 倍，惟法院特約通譯人數並未顯著增加，造成「案多人少」之情況。以越南語

通譯為例，2015 年度各法院之特約越南語通譯合計為 47 人，惟 2015 年之越南語通譯傳譯次數

達 2,132 次之多。通譯案情了解時間不足、應迴避情形無法尋得替代通譯人力等過去既存問題，

於人力吃緊之時，勢必更加凸顯。爰建請司法院於兩個月內提出改善通譯質量之完整計畫，包

括迴避相關規定之落實、人力招募與改善等具體時程及規劃，並建置完成外籍當事人母語版本

之「權利通知單」，提交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。 

提案人：尤美女 

連署人：顧立雄  周春米  蔡易餘  段宜康 

G、 

鑒於目前外籍配偶數量逐年增長，離婚案件中外籍配偶比例也逐年增加，且民法已經修正訂

出調解離婚制度，提高調解程序的重要性，但實務上顯示調解委員與當事人不清楚調解程序中

可要求提供通譯，又某些調解委員態度不中立，造成外籍配偶壓力，且權利受損。爰建請司法

院於一個月內研擬完成改善調解委員調用通譯及調解態度之辦法，提交書面報告予本院司法法

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。 

提案人：尤美女  顧立雄  周春米 

主席：現在處理臨時提案。先處理 A 案。 

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意見？ 

顧委員立雄：（在席位上）剛剛我們跟司法院協商的結果是，將倒數第二行「二週內」改為「一個

月內」；同行末句「刪除應敘明理由之規定」，改為「研議將其修正為『如現行應行注意事項

第四點之規定』」。 

主席：本案照顧委員立雄之提議，作以下修正：倒數第二行「二週內」，改為「一個月內」；同行

末句「刪除應敘明理由之規定」改為「研議將其修正為如現行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之規定」等

文字。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繼續處理 B 案。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意見？ 

尤委員美女：（在席位上）針對 B 案，剛剛協商的結果是，倒數第四行「提供家事服務中心辦理

子女會面交往所需之錄音錄影設備」等文字，修改為「協助家事服務中心辦理子女會面交往所

需之錄音錄影設備之建置」。然後，「並修正《司法院辦理補（捐）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

法》，放寬民間團體得申請補（捐）助項目」等文字，修改為「並放寬民間團體得申請補（捐

）助項目」。最後倒數第二行「一個月內」，改為「兩個月內」。 

主席：本案照尤委員美女之提議，作以下修正：倒數第四行「提供家事服務中心辦理子女會面交往

所需之錄音錄影設備」等文字，修改為「協助家事服務中心辦理子女會面交往所需之錄音錄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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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之建置」；其後「並修正《司法院辦理補（捐）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法》，放寬民間

團體得申請補（捐）助項目」等文字，修改為「並放寬民間團體得申請補（捐）助項目」；倒

數第二行「於一個月內」，改為「於兩個月內」。請問各位，對以上修正文字有無異議？（無

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接下來處理 C 案。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意見？（無）無意見，照案通過。 

繼續處理 D 案，目前 D、E 兩案仍在協商中，所以我們先處理 F 案。請問各位，對本案有無

意見？（無）無意見，照案通過。 

接下來處理 G 案。 

尤委員美女：（在席位上）等一下！F 案…… 

主席：F 案已經通過了。剛才我在徵詢在場委員有沒有意見，包括司法院，都沒有提出異議，委員

同仁如果有意見要出聲啊！ 

針對 G 案，請問各位，有無意見？ 

尤委員美女：（在席位上）建議將倒數第三行「一個月內」改為「兩個月內」。 

主席：本案照尤委員美女之提議，倒數第三行「一個月內」修正為「兩個月內」；請問各位，有無

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修正通過。 

現在回頭處理 D 案。 

請司法院刑事廳蔡廳長說明。 

蔡廳長彩貞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關於 D 案的部分，連署委員建議我們應該要在三個月內修正目前

標題與內容不符之宣傳文案、網站，增補其他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介紹後，要提交一個具體的書

面報告給貴院。當然，我們會遵照辦理。不過，我們現在要陳明的是，第一、修改網站我們需

要一些時間；第二、必須儘速修改的過去的宣傳文案內容，我們做的宣導品雖然有非常、非常

小的字是一個「觀審」，但量非常多，也牽涉到國家公帑的使用。多了小小的「觀審」兩個字

，其實對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宣導的效果，並不會有多麼負面的影響。所以，我們徵求各位委員

的同意，是不是把內容不符的「宣傳文案」這幾個字刪除？就只及於「標題與內容不符之網站

，增補其他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介紹。」至於這個期間，是否可以改為下個會期？ 

主席：尤委員，因為他們的宣傳品已經製作完成了，如果要改，就變成要重新再依採購程序進行，

還要再編預算、再花錢。我的建議是，現在網站上他們可以改的就改，但是，宣傳文案的部分

，日後如果要重新印行或製作，就必須要把它改過來。這樣可不可以？ 

尤委員美女：（在席位上）好，把「宣傳文案」先刪掉。但是，大家有一個 understand，就是你們

再印的時候，不能夠再這樣印了。 

另外，他們說要把時間改為下個會期。講「下個會期」有點空洞，就把「三個月內」改為「

八個月內」，那也是下個會期了。現在講八個月內，就到下個會期 11 月了。 

主席：下個會期是 9 月開始，就改為「下個會期」啦！ 

尤委員美女：（在席位上）改為六個月可不可以？ 

蔡廳長彩貞：因為我們做後端的發包，會有一些時間上的需求。 


